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12學年度第1次處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9月12日(星期二) 

壹、 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四會議室 

貳、 主持人：處長蔡明富教授                                           記錄：王佳惠 

參、 出席者：如簽到表 

肆、 工作報告-111學年度教育專業學分抵免通過率： 

 

 

 

 

 

【提案一】 

案由：本校112學年度教育學程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第2點，如附件1，本校學生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 

(一) 本校非師資生依規定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而後

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二) 本校師資生經本校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 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因故

喪失師資生資格，且未將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計入畢業應修學分，再次經本

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四) 已持有任一師資類科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另一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五) 曾於他校修習(畢)與本校相同或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通過本校教育學

程甄選且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六) 他校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依規定經審查通過後獲准將相

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轉入本校者。 

(七) 他校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應屆畢業考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經審查通過後獲

准將相同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轉入本校者。 

同時符合前項兩款以上資格者，僅得以其中一款規定之資格辦理抵免。 

二、 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限制如下： 

(一) 符合第2點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最多可抵免

6學分、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最多抵免11學分)。 

(二) 符合第2點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第6款及第7款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該

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最多可抵免13學分、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111學年度教育專業學分抵免通過率 

 
中教 小教 總計 

送審人數 39 28 57 

複審抵免全數不通過人數 1 0 0 



最多抵免23學分) 

三、 本次申請中教學分抵免者計有46人、申請小教學分抵免者計有37人，共計83人，初審結

果，如附件2，本次初審有4件抵免案為全數不通過(中教：第一款編號24、26、32案；小

教：第二款編號19案)，請委員複審。 

決議： 

一、原中教學分抵免第五款編號2案：因申請人申請學分審查當下尚未具備教師證書，惟

申請人仍欲申請以第四款抵免教育學分，故，提於會議中討論。 

二、經委員會決議為，請申請人取得教師證書時補件予課程組，並由課程組依據申請人之

「教師證書發證日期」，來判定是否符合第四款；若申請人之「教師證書發證日期為

112年9月12日前(含)」，則適用第四款抵免；反之，則適用第五款。 

三、經本組聯繫申請人，申請人取得教師證書後已補件予課程組，「其教師證書發證日期

為112年8月1日」，屬於112年9月12日前(含)，故「適用第四款抵免12學分」，申請人

教師證書如附件。 

 

【會議結束時間】是日下午1點30分。 

 


